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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出席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

小組會議 

二、 出國地點：泰國曼谷 

三、 出國人員：李奇樺科長 

四、 出國期間：106 年 10 月 18 日至 106 年 10 月 21 日 

五、 心得及建議： 

本次出國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小

組會議」，我國與韓國、泰國代表針對調和「飲料」及「洗髮精」CFP-PCR 內容

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為建置三國通用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做準備。另拜訪

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瞭解泰國因應產品環境足

跡發展相關計算工具及本土資料庫情形，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產品環境足跡之

借鏡。心得及建議如下： 

(一)持續與韓國及泰國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維持我國在亞洲碳足

跡網絡組織影響力： 

1.亞洲碳足跡網絡組織(ACFN)於西元（下同）2013 年成立，我國為創始會

員之一，該組織成立目的之一在於調和亞洲已發展碳標籤制度國家彼此間

差異，進而達成各國碳標籤相互承認之目標。該組織會員中以我國、韓國

及泰國發展碳標籤制度較為成熟，三方近年達成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

類別規則之共識。本次會議延續 2017 年 5 月三方會議結果，持續完成調

和「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具體內容，將由韓方彙整修訂並經三方確

認後進行公告；另初步討論調和「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內容，將

由韓方依討論結果彙整調和「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及初步

討論三方相互承認碳標籤之流程，並訂於 2018 年 4 月於臺灣舉辦「臺、

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調和工作小組會議」繼續討論。 

2.建議持續積極與韓國及泰國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工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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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合作成果可能成為今年 ACFN 會議亮點，有助於維持我國在亞洲碳足

跡網絡組織影響力，提升我國在國際會議之能見度，亦有助於我國碳標籤

產品對外貿易之發展。 

(二)持續關注國際發展產品環境足跡之趨勢，並投入相關研究及建立本土資料庫

之能量，及早準備因應： 

1.泰國舉辦查驗人員訓練課程，邀請我方及韓方代表團成員分享碳標籤制度

及發展狀況。韓方代表指出韓國已研議將既有碳標籤及產品第三類環境宣

告(EPD)制度進行整合，除碳足跡外，納入水足跡、酸化、生物多樣性等

計 10 項環境衝擊指標，並發展整合性標誌及調整產品環境足跡揭露之方

式。 

2.拜訪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有鑒於歐盟於

2013 年通過「建立綠色產品單一市場」政策，並發展產品環境足跡評估方

法，該研究室已著手進行相關試行計畫，並針對產品環境足跡發展相關計

算工具及本土資料庫，以因應未來產業或相關計畫（如碳足跡、水足跡計

畫）執行單位之需求。 

3.我國已自 2014 年起持續發展本土碳足跡排放係數資料庫及計算工具，目

前已可提供國內各界計算產品碳足跡之服務，惟針對其他環境衝擊面仍缺

乏相關本土數據。為因應國際間發展產品環境足跡及歐盟建立綠色產品單

一市場之趨勢，亟需投入資源進行相關研究並建立生命週期評估各項環境

衝擊指標本土係數資料庫及計算工具，以及早因應此一國際發展趨勢，協

助未來國內產品環境資訊揭露需求，並促進綠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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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出國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小組

會議」，係屬「亞洲碳足跡網絡會議」(Asia Carbon Footprint Network, ACFN)之工作

小組會議，「亞洲碳足跡網絡會議」於 2011 年成立，成立宗旨係作為亞洲各國間推

動碳足跡工作之資訊交流平台及後續亞太各國於碳足跡相關制度(包括碳足跡盤查

計算標準、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碳足跡排放係數、查證制度、數據品質要求等)

之合作交流管道，以有效推廣碳標籤產品，達到永續消費與生產之最終目標。我

國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及社團法人臺灣環境管理協會代表為「亞洲碳足跡

網絡組織」之會員。 

    為能促使亞太地區之碳標籤調和能有明確且實質之進展，2015 年臺灣已與韓

國環境產業技術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al industry &Technology Institute, KEITI)及

泰國溫室氣體管理機構(Thailand Greenhouse Ga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TGO)之代

表達成三國共同進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分析之共識，並由臺、韓、

泰三國輪流舉辦工作小組會議，藉以深入瞭解三國於碳足跡相關制度之差異，並

發展調和彼此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有助於未來各國碳標籤相互承認。 

    本次出國目的有以下 2 點： 

一、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小組會議」，我

國與韓國、泰國代表針對調和「飲料」及「洗髮精」CFP-PCR 內容進行意見

交流與討論，為建置三國通用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做準備。 

二、拜訪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瞭解泰國因應產品

環境足跡發展相關計算工具及本土資料庫情形，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產品環

境足跡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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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一、 出國計畫名稱：出席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

小組會議 

二、 出國人：李奇樺科長 

三、 出國日期：106 年 10 月 18 日至 106 年 10 月 21 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活 動 地 點 

106 年 10 月 18 日 啟程，出發至泰國曼谷。 － 

106 年 10 月 19 日 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CFP-PCR)調和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調和「飲

料」及「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Pathumwan 

Princess Hotel 

106 年 10 月 20 日 (一) 泰國舉辦查驗人員教育訓練課程，由臺灣

及韓國代表分享碳標籤制度及發展狀況。 

(二) 拜訪「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

週期評估研究室(MTEC-LCA Lab)」，交流

發展生命週期評估係數資料庫情形。 

1.Pathumwan 

Princess Hotel 

2.泰國國家金

屬及材料技

術中心 

106 年 10 月 21 日 返程，回到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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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行程成果 

一、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小組會議」 

（一）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 

（二）出席人員： 

1.泰國溫室氣體管理機構(TGO)代表 5 人。 

2.韓國環境產業技術研究院(KEITI)代表 2 人。 

3.我方代表 4 人： 

(1)本署管考處：李奇樺科長 

(2)社團法人臺灣環境管理協會：吳伋副秘書長、楊傑翔工程師 

(3)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沈芙慧副研究員 

  

會場電子看板 各國與會代表合影 

  

與泰國溫室氣體管理機構互贈紀念品 致贈紀念品予韓國環境產業技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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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討論過程（議程如附錄 1）： 

1.討論三國通用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草案資料如附錄 2）： 

臺韓泰三方曾於 2017 年 5 月工作小組會議比較各國飲料碳足跡

產品類別規則之差異，後續由韓方彙整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

案，本次會議延續上次工作小組會議結果，討論草案內容，並調和完

成不含酒精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會後定稿資料如附錄 3）。會

議討論過程重點如下： 

(1)泰國代表指出，跨國碳標籤互認的過程相當複雜，且各國審核流

程不盡相同，因此僅規劃碳標籤互認之架構與方向，各國可有調

整的空間。三國同意將於下次工作小組會議進一步討論細節。 

(2)因各國對於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編號方式並不相同，因此討論編

列一項臺韓泰三方共用的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編號。三國同意保

留原國家產品類別規則編號，並針對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給

予共同編號，如：PCR KTT XXX。 

(3)各國對於產品類別規則之適用產品範疇界定不同，為使通用產品

類別規則適用於三國境內，泰國代表建議於通用產品類別規則訂

定相關產品分類編號，並以聯合國 CPC Code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Code)作為通用的產品分類代碼，各國再將 CPC Code

對應到國內的產品分類編號。經討論三國均同意此一建議作法。 

(4)韓國代表建議原料階段用 pre-manufacturing、廢棄處理階段用

end-of-life 作為通用產品類別規則中生命週期各階段之名稱，臺灣

與泰國代表認為原料階段以 raw material phase 為名稱較符合 ISO

標準對於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三國同意原料階段名稱為「raw 

material phase」及廢棄處理階段名稱為「end-of-life」。 

(5)「不含酒精飲料」通用產品類別規則文件第 3.2 及 3.3 節製造階段

與使用階段內容，泰國代表提出泰國於製造階段與使用階段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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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逸散量，例如可樂於使用階段會釋出二氧化碳，建議納入計

算，並討論是否需要有統一的計算方式。經臺灣與韓國代表分享

其計算方式後，三國同意通用產品類別規則不探討特例，再修訂

第 3.2 及 3.3 節內容。 

(6)各國產品類別規則之截斷原則(cut-off rule)不盡相同，臺灣與泰國

以任何單一溫室氣體源之排放貢獻占產品預期之生命週期內溫室

氣體排放量≦1%者，此程序/活動可於盤查時被忽略，累計不得超

過 5%，除使用階段外，其納入評估的排放貢獻至少應包含 95％的

功能單位預期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韓方則以納入評估的排放

貢獻至少應包含 95％的功能單位預期生命週期溫室氣體排放作為

原則。經討論決定依各國規定自行管理，但在通用產品類別規則

載明截斷原則依各國的規定處理。 

(7)各國對於廢棄處理階段情境假設方式不盡相同，韓國代表不瞭解

臺灣對於廢棄處理階段的情境假設如何提供相關資訊予廠商，因

此希望臺灣能夠在附錄中提供案例或說明。我方代表回應表示，

因臺灣環保署官方網站有公告相關物品的回收率，可作為計算相

關物品廢棄處理階段碳排放之依據，並將提供相關資訊予韓方彙

整。 

2.討論臺韓兩國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差異及調和方式（會議資料

如附錄 4）： 

臺韓泰三方曾溝通選定「飲料」及「洗髮精」2 類產品優先研擬

通用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本次會議由韓方說明比較臺韓兩國洗髮

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內容之差異，因泰國並無針對「洗髮精」訂定

專用的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故未納入比較，再由三方代表討論差異

處之調和方式，作為後續研擬三國通用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

案之基礎。會議討論過程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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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臺灣近期已將「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修訂為「液劑

化粧品及肌膚毛髮洗潔產品」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整合其他產

品並擴大適用產品範圍，故我方代表提議是否擴大通用碳足跡產

品類別規則之適用範疇。經三方代表討論結果，同意我方代表之

提議，並將通用產品類別規則名稱修訂為「Skin and Hair Cleaning 

Product」。 

(2)因相關洗潔產品會有固狀、液狀及粉狀等不同型態，三國同意各

自使用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內容，但針對彼此有差異之處，須提

出佐證資料予對方確認，並依對方國的規則進行審核。 

(3)各國對於產品使用階段的情境假設不盡相同，臺灣會計算用水及

水加熱時的能資源使用，泰國會計算用水但不包括加熱，韓國則

沒有計算使用階段。經三方討論同意將使用階段納入計算，且產

品計算使用階段及廢棄處理階段碳足跡時，需採用對方國的產品

使用與廢棄處理假設情境，並同意於通用產品類別規則文件中增

加附錄補充說明各國使用及廢棄處理階段的情境假設方式。 

(4)各國對於產品運輸的計算方式亦不盡相同，臺灣是以去程滿載及

回程空載作計算，韓國僅計算 1 趟的距離，泰國則有空車、25%、

50%、100%載運等 4 種計算方式，且包括去程及回程。經討論三

國同意採用臺灣的計算方式，即以去程滿載及回程空載作計算。 

3.討論下次工作小組會議舉辦時間及地點： 

依據臺韓泰三方共識，工作小組會議由三方輪流主辦，故下次工

作小組輪由臺灣主辦，會議日期暫定於 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12 日。

下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重點包括三國通用「Skin and Hair Cleaning 

Product」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並討論三方碳標籤相互承認的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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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會議現場討論情形(一) 工作小組會議現場討論情形(二) 

 

二、泰國舉辦查驗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課程表如附錄 5） 

（一）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二）教育訓練重點： 

1.邀請臺灣及韓國代表分享碳標籤制度及發展狀況。 

2.韓方代表簡報於產品環境宣告(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 EPD)

整合機制與發展（資料如附錄 6），重點說明如下： 

(1)緣起：韓國政府於 2015 年 5 月決定依據「零基改善認證方案計畫

(zero based improvement plan of the certification schemes)」，將既有

的碳標籤與產品環境宣告制度予以整合。 

(2)相關修訂內容如下： 

A.修訂產品環境宣告驗證費用與文件審查天數。 

B.修訂環境技術和產業支持法施行規則(Enforcement Rule of th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upport Act)。 

C.修訂產品環境宣告指引(Guideline for the EPD)。 

D.修訂產品環境宣告驗證條例。 

E.統一產品環境宣告與碳標籤的指引。 

F.修訂產品環境宣告驗證之公告內容，包括產品環境宣告指引、驗

證費用與驗證者資格等。 

(3)增加為 10項產品環境衝擊指標：將既有的 EPD 環境衝擊指標與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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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揭露之碳足跡予以整合，納入水足跡、人體毒性、生物毒性

及生物多樣性等指標（示意圖如圖 1）。 

圖 1  10 項產品環境衝擊指標示意圖 

(4)調整產品環境績效揭露方式：依據各項產品環境衝擊指標與低碳

產品標誌，發展出整合性的產品環境績效揭露標誌（示意圖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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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產品環境績效揭露方式示意圖 

 

  

教育訓練現場情形(一) 教育訓練現場情形(二) 

 

三、拜訪「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MTEC-LCA Lab)」 

    因應國內外相關碳足跡係數資料引入本署碳足跡資料庫需求，於 106 年

度起臺灣即與泰國係數資料庫之管理單位-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

(Thailand National Metal and Materials Technology Center, MTEC)之生命週期評

估研究室(LCA Laboratory)進行交流，藉此次赴泰國參加會議，該單位邀請我

方代表於 10 月 20 日至該研究室交流參訪。 

（一）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二）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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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代表 5 人。 

2.我方代表 2 人： 

(1)本署管考處：李奇樺科長 

(2)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沈芙慧副研究員 

（三）交流過程：  

1.泰方簡介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及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 

MTEC 係屬泰國國家研究中心之機構，由泰國國家科學和技術發

展局管理，職員超過 2,600 位，主要任務在於促進及開發研究金屬、

陶瓷和相關材料。 

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是隸屬於 MTEC 之研究單位，目前有 16 位

研究員，每年約執行 10 至 15 項計畫，每年研究經費約 50 萬美元，

主要業務包括生命週期評估顧問諮詢、工具開發、人才培訓及永續發

展等議題。 

2.交流內容： 

(1)生命週期評估係數資料庫相關工作： 

該 研 究 室 已 建 置 泰 國 本 土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係 數 資 料 庫

(DALA)，係數建置方式是先選定標的產品，再蒐集該產品產量達

60%以上之廠商資料，據以建置係數，若遇到廠商不願意配合提供

資料，則使用二級資料取代。 

該研究室因應泰國各方需求提供各類型生命週期評估係數，

包括碳足跡、水足跡等，例如提供碳足跡係數予 TGO 並每年更新

2 次。另該研究室已加入全球生命週期評估資料庫網絡，針對數據

品質達 Level 10 以上之係數，可提供於該網絡進行國際間交流，

但臺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可能無法加入全球生命週期評估資料庫

網絡。 

(2)產品環境足跡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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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歐盟於 2013 年宣布綠色產品單一市場政策及發展產品環

境足跡指引(PEF Guide)，泰國於 2014 年開始依據 PEF Guide 針對

農產品進行產品環境足跡試行計畫，該研究室亦開發產品環境足

跡計算工具與資料庫。該研究室管理者 Mr. Jitti 表示後續願意進一

步分享建置產品環境足跡計算工具與資料庫之經驗。 

(3)我方代表亦向泰方介紹臺灣發展的產品碳足跡計算服務平臺與碳

足跡係數資料庫，並說明建置過程及數據品質計算方式，後續也

願意進一步分享我方的建置經驗。 

  

MTEC-LCA Lab 技術交流會議合影(一) MTEC-LCA Lab 技術交流會議合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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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本次出國參加「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CFP-PCR)調和工作小組

會議」，我國與韓國、泰國代表針對調和「飲料」及「洗髮精」CFP-PCR 內容進行

意見交流與討論，為建置三國通用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做準備。另拜訪泰國國

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瞭解泰國因應產品環境足跡發展相

關計算工具及本土資料庫情形，可作為我國未來發展產品環境足跡之借鏡。心得

及建議如下： 

一、持續與韓國及泰國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維持我國在亞洲碳足

跡網絡組織影響力： 

（一）亞洲碳足跡網絡組織(ACFN)於 2013 年成立，我國為創始會員之一，該

組織成立目的之一在於調和亞洲已發展碳標籤制度國家彼此間差異，進

而達成各國碳標籤相互承認之目標。該組織會員中以我國、韓國及泰國

發展碳標籤制度較為成熟，三方近年達成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

規則之共識。本次會議延續 2017 年 5 月三方會議結果，持續完成調和

「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具體內容，將由韓方彙整修訂並經三方確

認後進行公告；另初步討論調和「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內容，

將由韓方依討論結果彙整調和「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及

初步討論三方相互承認碳標籤之流程，並訂於 2018 年 4 月於臺灣舉辦

「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調和工作小組會議」繼續討論。 

（二）建議持續積極與韓國及泰國共同發展調和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工作，

相關具體合作成果可能成為今年 ACFN 會議亮點，有助於維持我國在亞

洲碳足跡網絡組織影響力，提升我國在國際會議之能見度，亦有助於我

國碳標籤產品對外貿易之發展。 

二、持續關注國際發展產品環境足跡之趨勢，並投入相關研究及建立本土資料庫

之能量，及早準備因應： 

（一）泰國舉辦查驗人員訓練課程，邀請我方及韓方代表團成員分享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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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發展狀況。韓方代表指出韓國已研議將既有碳標籤及產品第三類

環境宣告(EPD)制度進行整合，除碳足跡外，納入水足跡、酸化、生物

多樣性等計 10 項環境衝擊指標，並發展整合性標誌及調整產品環境足

跡揭露之方式。 

（二）拜訪泰國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生命週期評估研究室，有鑒於歐盟

於 2013 年通過「建立綠色產品單一市場」政策，並發展產品環境足跡

評估方法，該研究室已著手進行相關試行計畫，並針對產品環境足跡發

展相關計算工具及本土資料庫，以因應未來產業或相關計畫（如碳足

跡、水足跡計畫）執行單位之需求。 

（三）我國已自 2014 年起持續發展本土碳足跡排放係數資料庫及計算工具，

目前已可提供國內各界計算產品碳足跡之服務，惟針對其他環境衝擊面

仍缺乏相關本土數據。為因應國際間發展產品環境足跡及歐盟建立綠色

產品單一市場之趨勢，亟需投入資源進行相關研究並建立生命週期評估

各項環境衝擊指標本土係數資料庫及計算工具，以及早因應此一國際發

展趨勢，協助未來國內產品環境資訊揭露需求，並促進綠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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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臺、韓、泰三國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CFP-PCR)調和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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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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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不含酒精飲料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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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臺韓洗髮精碳足跡產品類別規則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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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泰國查驗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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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韓國於產品環境宣告整合機制與發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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